
深圳市智信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智信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信精

密”、“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1,333.34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
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
监许可〔2023〕1171号）。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保荐人（主承销商）”或“主承
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39.66元/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
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
股，不转让老股。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333.34万股，其中网
上发行1,333.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9.9970%，未达深
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500股的余股400股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3年7月10日（T日）利
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智信精密”股票
1,333.3000万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9,110,132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82,606,818,500股，配号总数为165,213,637个，起始
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65213637。本次网上
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61403141%， 网上投资者有效申
购倍数为6,195.66628倍。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 定于2023年7月11日（T+1
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11室进

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3年7月12日（T+2日）披露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 缴款等环
节，并于2023年7月1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市智信精密仪
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
签摇号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年7月1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不足部分
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
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3、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4、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发行人：深圳市智信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7月11日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招股意向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荣泰”、
“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１２８８号文同意注册。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及
附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 和符
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 ，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披露 ，并置
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
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认真阅读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上的《浙江荣泰
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 浙江荣泰电工器
材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浙江荣泰

证券代码 ／网下申购代
码 ６０３１１９ 网上申购代码 ７３２１１９

网下申购简称 浙江荣泰 网上申购简称 浙荣申购

所属行业名称 非金属矿物制造
业 所属行业代码 Ｃ３０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
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定价方式 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发行前总股本（万股） ２１，０００．００ 拟发行数量
（万股） ７，０００．００

预计新股发行数量
（万股） ７，０００．００ 预计老股转让

数量（万股） ０

发行后总股本
（万股） ２８，０００．００

拟发行数量占
发行后总股本
的比例（％）

２５．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万股） ２，８００．００ 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万股） ４，２００．００

网下每笔拟申购数量上
限（万股） ２，０００．００

网下每笔拟申
购 数 量 下 限
（万股）

１００．００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万股） 无

初始战略配售
占拟发行数量
比（％）

无

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管
计划认购股数 ／金额上
限（万股 ／万元）

无 是否有其他战
略配售安排 否

本次发行重要日期

初步询价日及起止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Ｔ －３ 日 ）９：３０ －
１５：００

发行公告刊登
日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８日（Ｔ－１日）

网下申购日及起止时间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９日（Ｔ
日）９：３０－１５：００

网上申购日及
起止时间

２０２３年 ７月 １９日 （Ｔ日 ）
９：３０－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网下缴款日及截止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１ 日
（Ｔ＋２日）１６：００

网上缴款日及
截止时间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１日 （Ｔ＋２日）
日终

备注：无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荆飞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３－８３６２５２１３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５１３６０

发行人：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１日

苏州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苏州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规
划”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２，２０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予以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１０２５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
数量为２，２００．００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２６．３５元 ／股。 本
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
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４４０．００万股， 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２０．０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由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最终战略配售股份
数量为１１３．８５１９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７５１％。 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３２６．１４８１万股回拨至网
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１，５５８．１４８１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７４．６９％；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５２８．００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５．３１％。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２，０８６．１４８１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苏州规划于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０日（Ｔ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苏州规划”股票５２８．００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３年

７月１２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 《苏州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
售结果公告 》，于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２日 （Ｔ＋２日 ）１６：００前 ，按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
资金。

认购资金应当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股份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
部获配股份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全部无效。 网下
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
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苏州规划设计研
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
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２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
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
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销
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的
限售期为１２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
的有关规定。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
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
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
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
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
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
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
为９，２１７，１５５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４０，４４７，９６６，０００股，配号总
数为８０，８９５，９３２个，配号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
为００００８０８９５９３２。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苏州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
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６６０．５９９６２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４１７．２５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１４０．８９８１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４．６９％；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９４５．２５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５．３１％。 回
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３３６９５３１１％， 有效申购倍
数为４，２７９．０７６０１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１日（Ｔ＋１

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１１室进
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２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报》上公
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苏州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１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CC1111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王敬涛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2023 年 7 月 11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600331 证券简称：宏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3-030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解除轮

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控股”)为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

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截至本公告日，新华联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175,436,620 股，全部为无限售流
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8.63%； 新华联控股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75,000,000 股， 占其持股数量的
99.75%，占公司总股本的 8.61%。

2023年 7月 1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
划转通知》2023 司冻 0710-3 号及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
（2021） 黔 27执 4号之十四获悉，7月 10日新华联控股所持公司 175,436,620 股无限售流通股被贵州
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解除轮候冻结 1轮。 上述股份解除轮候冻结后，新华联控股所

持公司股份尚有司法冻结和司法轮候冻结存续，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为 175,436,620 股，占其所持公
司股份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8.63%。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本次解除轮候冻结股份 175,436,62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63%
解冻时间 2023年 7月 10日
持股数量 175,436,620 股
持股比例 8.63%
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 175,436,620 股
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0%
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63%

新华联控股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亦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
法冻结和司法轮候冻结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造成影响。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287 证券简称：观典防务 公告编号：2023-012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存在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首发战略配售股份已全部上市流通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 0.06元
每股转增 0.2股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7/17 2023/7/18 2023/7/18 2023/7/18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 2023年 5月 23日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 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308,763,0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6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2 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8,525,780.00 元，转增
61,752,60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370,515,600股。

三、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7/17 2023/7/18 2023/7/18 2023/7/18

四、 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派发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

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高明及李振冰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公司科创板上市之前取得公司股票的，持股期限为
公司在科创板上市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 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
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6 元；持股期限在 1 年以内（含 1 年）的，本次分红

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6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
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
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
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
（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
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
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财税[2012]85号），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
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
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 10%，即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54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
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54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
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其股息
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
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54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
政策的，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
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06元。

（6）本次转增股本的资本公积金来源为股本溢价发行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不涉及扣税事项。

五、 股本结构变动表
公司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是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0 0 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308,763,000 61,752,600 370,515,600

1、 A股 308,763,000 61,752,600 370,515,600

三、股份总数 308,763,000 61,752,600 370,515,600

六、 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 370,515,600股摊薄计算的 2022年度每股收益为 0.24元。
七、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10-67156688
特此公告。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1 日

赛维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将于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２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
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
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 ，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 ，
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
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经济参考网，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赛维时代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３８１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４０，０１０．００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４，０１０．００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该市场具有

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
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
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做
出投资决定。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
为“Ｆ５２ 零售业”。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 ／ 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
公司所处行业属于“Ｆ 批发与零售业”之“Ｆ５２ 零售业”下的“Ｆ５２９２
互联网零售”子类。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
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２３．２４倍（截至２０２３年６月２７日（Ｔ－４）），请投
资者决策时参考。

截至２０２３年６月２７日（Ｔ－４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具体
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２０２２年扣
非前ＥＰＳ
（元 ／港币）

２０２２年扣非
后ＥＰＳ

（元 ／港币）

Ｔ－４日股票
收盘价

（元 ／港币）

对应的静
态市盈率－
扣非前

（２０２２年）

对应的静
态市盈率－
扣非后

（２０２２年）
００２６４０．ＳＺ 跨境通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４４８ ３．５３ ３０６．９６ －７８．７９

３００４６４．ＳＺ 星徽股份 －０．７０３６ －０．６３０５ ６．６６ －９．４７ －１０．５６
３００８６６．ＳＺ 安克创新 ２．８１２３ １．９２２２ ８６．９３ ３０．９１ ４５．２２
２１４８．ＨＫ ＶＥＳＹＮＣ －０．１０９６ － ３．０１ －２７．４６ －

平均值（剔除跨境通、星徽股份、ＶＥＳＹＮＣ） ３０．９１ ４５．２２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数据截至２０２３年６月２７日（Ｔ－４日）。
注１：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２：２０２２年扣非前 ／后ＥＰＳ＝２０２２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归母净利润 ／

Ｔ－４日总股本。
注３：跨境通、星徽股份、ＶＥＳＹＮＣ的２０２２年扣非前、扣非后市盈率均为异

常值，因此均未纳入市盈率平均值计算。
注４：ＶＥＳＹＮＣ为港股上市公司，其２０２２年年报以美元披露，上表中每股收

益按照港币兑美元０．１２７７的比率折算后，以港币列示。
本次发行价格２０．４５元 ／股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２年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４７．４０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２０２３年６月２７日（Ｔ－４日）发布的
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２３．２４倍， 超出幅度为１０３．９６％；
高于可比公司２０２２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对应的平均静态市盈率４５．２２倍，超出幅度为４．８２％，存在未
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
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 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 财务状
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
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
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赛维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上李朗社区康利城６号１００１
联系人：艾帆
电话：０７５５－８９６１９２７７
传真：０７５５－８９６１９９７０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周洋、赖学国
联系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３１８号东方国际金融广场

２４层
电话：０２１－２３１５ ３８８８
传真：０２１－２３１５ ３５００

发行人：赛维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１日


